
分期交稅申請–法團 
申請須知

1.  你提供的資料將用於稅務用途。 

2.  遞交申請時，請附上證明文件。如有需要，請以另頁填寫並一併遞交。 

3.  如經濟狀況在批准後有顯著轉變，你須通知本局。 

  
致：稅務局收稅主任         檔案號碼：COL/______________________ 
[香港告士打道郵政局郵箱 28497 號，傳真號碼 : 2519 6757 / 2845 8850] 
  

業務名稱：  

稅單號碼：  

稅款金額： ＄ 
  

 

本公司現申請分____期繳交以上稅款，每月供款＄___________，並提供下列支持申請的資料及文

件: 

 

(A) 銀行存款 (附上最近三個月的月結單) 

 

 銀行名稱 帳戶號碼  結存 ($) 

(1)      

(2)      

 

(B) 債務還款 (附上最近的月結單) 

 

 財務公司 / 銀行 / 其他債主名稱 尚欠款項（＄） 每月還款（＄）  最後還款日期

(1)      

(2)      

(3)      

(4)      
 
 

(C) 附上最近三個月的管理帳目(包括損益帳及資產負債表)  
 

(D) 附上由提出申請前的 2個月至擬訂分期計劃完結止期間的現金流轉狀況及預測表 

 

(E) 其他相關資料 
  

 

 本公司明白，稅務局會就於繳稅日期後未清繳的稅款，加徵不超過 5%的附加費，而在繳稅限期日

6 個月後仍未繳交的總額(包括已徵收的附加費)，再加徵不超過 10%的附加費。如區域法院已就有關欠

稅作出判決，本人清繳稅款後，也須根據《區域法院條例》第 50 條之規定，繳付判定債項的利息。 
 

通訊地址 :   簽名 :  

    姓名 :  

    職位 :  

日間聯絡電話 :   日期 :  

□  請更改本公司之通訊地址 
如適用者，請在方格 內加上｀ ＇ 
I.R.表格第 1360B 號 (10/2008) 


	分期交稅申請–法團 
	申請須知 
	銀行名稱
	結存 ($)
	最後還款日期


